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

度深龙英才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快集聚中高层次人

才，打造东部人才集聚高地，根据“深龙英才计划”政策有

关规定，我局将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深龙英才（企业经营管

理类）认定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依据

（一）《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实施“深龙英才计划”

的意见》（深龙发〔2016〕4 号）；

（二）《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实施“深龙英才计划”

的细则》（深龙人才通〔2018〕6 号）；

（三）《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深龙

人才通〔2016〕3 号）；

（四）“深龙英才计划”其他有关政策。

二、申报时间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受理五个

工作日，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计算）。

三、申报条件

深龙英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无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二）属于《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深

龙人才通〔2016〕3 号）中的人才类别之一，且属于我局受

理的人才类别部分（见附件 1）；

（三）深龙英才 A、B、C 类年龄分别不超过 65、60、50

周岁，D、E 类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四）在龙岗区创业或全职工作：

1.在龙岗区创业的，所创办企业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注册、纳税、统计地均在龙岗区。创业人才应为所创办

企业中股权占比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含通过控股的机构股东

在所创办企业中实际持有的股份权益最大的自然人），且在

深圳市（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首次

申请认定时连续缴纳时间不少于 3 个月（不含补缴）。最大

自然人股东为多人，由企业推荐其中一人为创业类申请人。

每家企业只有一人可认定为创业人才；

2.在龙岗区全职工作的，应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劳

动（聘用）合同，合同签订单位应当与申请单位、社会保险

费缴纳单位、纳税申报单位一致。首次申请认定时在龙岗区

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所得税均不少于 3 个月（不含补

缴）。社会保险或纳税申报中断的，视为该人才已离开用人

单位；

3.外籍人才可不受社会保险费规定限制，但需由所在单

位出具在职证明。

四、申报程序



（一）人才提出申请，所在单位核实申请材料，在有关

申请表中写明推荐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所有申请材料均须

加盖单位公章。人才所在单位经办人员向龙岗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提交申请材料。（业务受理范围详见附件 1）

1.企业经营管理 A 类、B 类、C 类人才受理科室为区企

业服务中心，联系人：吕小姐；联系电话：28949281；受理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路 77 号海关大厦东座十

楼 1038（2）室；

2.企业经营管理 E 类跨境电商人才受理科室为外经贸

科，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28949026；受理地址：深

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清林路 77 号海关大厦西座十楼 803 室。

（二）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并在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

（http://www.lg.gov.cn/bmzz/gxj/）。

（三）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我局将对公示人员予以认定

并备案。

（四）公示有异议的，我局将进行复核。复核后证明异

议内容属实的，不予认定，并将处理情况进行备案；复核后

证明异议内容不属实的，按正常程序予以认定及备案。

五、申请材料

（一）通用材料：

1.《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详见附件 2）；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护照、回乡证、

台胞证等）；



3.能够证实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

所列类别之一的有关材料：

（1）申请认定企业经营管理 A 类、B 类、C 类人才应提

交申请人所在公司，是世界 500 强或中国 500 强的证明；或

者上一年度在龙岗区营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证明；或者在

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香港及海外上市的证明；

或者被市、区认定为总部企业的证明。申请人在公司的任职

证明；

（2）申请认定 E 类跨境电商人才应提交近三年获得龙

岗区“跨境电子商务专项扶持”的相关凭证以及申请人在公

司的任职和绩效证明。

（二）在龙岗区创业的人才，另需提供：

1.企业营业执照（需按相关要求年检）；

2.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

3.申请人出资证明或股权证明材料；

4.在深圳市（包括但不限于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

明。

（三）在龙岗区全职工作的人才，另需提供：

1.企业营业执照（需按相关要求年检）；

2.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

3.与龙岗区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

4.龙岗区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

5.在龙岗区缴纳社会保险费证明。

（四）备注



所有申请材料收复印件并验原件，复印件以 A4 纸型制

作。申请材料提供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

六、注意事项

（一）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以及相应年龄、资质等计算

截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同截止申报日期）。

（二）请各单位按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相应的认定所属

受理部门，逾期报送材料和未报送申报材料的申请将视为放

弃。用人单位要增强人才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制度建

设，做好引进人才过程中法律、商业等各类风险的评估、预

防和处置工作。申报人应客观、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不得空

项、漏项，不得弄虚作假，申报单位要严格审核把关材料。

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撤销深龙英才认定，终

止有关政策待遇，并追缴已拨付的支持资金，取消其今后申

请认定深龙英才资格，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附件：1.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摘录）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受理部分）

2.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lg.gov.cn/bmzz/gxj/xxgk/qt/tzgg/201802/W020180315213817349367.doc
http://www.lg.gov.cn/bmzz/gxj/xxgk/qt/tzgg/201802/W020180315213817349367.doc
http://www.lg.gov.cn/bmzz/gxj/xxgk/qt/tzgg/201802/W02018031521381739133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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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摘录）
（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受理部分）

一、深龙英才 A 类

7.总部在龙岗区的世界 500 强或中国 500 强企业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总裁）（每家企业限报 1 人）。

8.上一年度在龙岗区营业收入超50亿元的企业集团的董事

长或总经理（总裁）（每家企业限报 1 人）。

二、深龙英才 B 类

5.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或市区认定的总部企业

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总裁）（每家企业限报 1 人）。

三、深龙英才 C 类

5.香港及海外上市公司、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

理（总裁）（每家企业限报 1 人）。

四、深龙英才 E 类

5.在跨境电子商务类企业工作满 2 年，绩效排名前五者，

且该企业近 3 年获得龙岗区“跨境电子商务专项扶持”累计 50

万元以上（每个企业每年限报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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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深龙英才认定申请表

单位经办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国籍 户籍所在地
行业分类

（详见填表说明）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职务（职称）

申请人

联系方式

移动电话 办公电话

通信地址

申请认定人才类别 深龙英才 □A □B □C □D □E 类

是否创业

（详见填表说明）
□在龙岗区创业 □在龙岗区全职工作

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

才”分类目录》的条款及内容

类第 条。内容如下：

佐证材料

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身份证、□护照、□回乡证、□台胞证 ）

2.社会保险费缴纳证明

□ 3.（创业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纳税证明、出资证明/股权证明

□ 4.（全职工作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纳税证明、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劳动

（聘用）合同

5.其他证明材料（需逐项列明材料名称）：

附件 2：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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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声明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并承诺如下：

1.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本人提供的所有纸质材料和电子信息的内容均真实

有效。因提供虚假、伪造信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2.本人无违法乱纪情况，无不良诚信记录和不良学术记录，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3.(创业类)本人（团队）所创企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用工、社会保障、

市场监管、税务及治安等方面不存在违反行为，否则，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

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同意认定为“深龙英才” 类。

（不同意需说明理由）

（盖章）

年 月 日

龙岗区人

力资源局

备案意见

同意备案。（不同意需说明理由）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行业分类如下：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化工、机械、汽车、电力、生物技术、

制药、建筑、材料、能源、纳米、环保、轻工、纺织、服装、农（林）业、金融保

险证券、物流、会展、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艺术、社会科

学、新闻传播、企业管理、其他。

2.在龙岗区创业，是指在龙岗区创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注册、纳

税、统计地均在龙岗区，且申请人为所创办企业中股权占比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含

通过控股的机构股东在所创办企业中实际持有的股份权益最大的自然人）。已勾选

在龙岗区创业的，无需勾选在龙岗区全职工作。

3.本表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